
國立嘉義大學      學年度第       學期 授課老師更正學生成績申請表 

更    改 

成 績 類 別 

系 所 科 

年  級  別 

學     生  

姓     名 
學     號 

任     教  

科     目 

誤    登 

分    數 

更    正 

分    數 

更  正  後 

學 期 成 績 

□ 漏列 

□登錄錯誤 

□計算錯誤 

□其他 

       

請詳述更改原因

（附證明文件） 
 

※依「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成績處理要點」第六條規定：學生學期成績經教師送交教務處後，無正當理由不得更

改。但如屬漏列或登錄、計算錯誤時，授課教師應於次學期開學後二週內，填具「授課老師更正學生成績申

請表」說明理由，並檢附證明資料，經系所(學位學程、中心)主管、院長及教務長核可後更正；惟因不及格

改為及格或及格改為不及格時，須經系所(學程、中心)及院級相關會議或校級相關會議討論通過，並由教務

長核可後始得更正成績。(✴ 不及格改為及格或及格改為不及格，請檢附相關會議記錄) 

授課老師簽章 
系所(學位學程、中心) 

主         管 
院       長 教    務   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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